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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圣经》 

出埃及记（22）关于筑坛、对待奴仆、惩罚暴行的条例（出 20:18-21:25） 
 

 

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《穿越圣

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

 

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与分享了出埃及记 20:3-17 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

 

出埃及记 20:3-17 记载了神向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十条诫命。 

 

第一诫：除耶和华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条诫命强调了敬拜的对象乃是耶和华，彰显了神

的独一性以及信奉耶和华的首要性。信徒要以神为首，生命中不容有任何其他的神。神的独

一性，更是要求人对神全然忠心的基础。 

 

第二诫：不可拜偶像。这条诫命强调了敬拜的方式，任何受造物，包括天上、地下和水中之

物，信徒都不可以对其跪拜。 

 

第三诫：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这条诫命强调神的神圣不可侵犯，任何亵渎或辱没神的行为

都是禁止的。 

 

第四诫：当记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这条诫命强调了主日崇拜的重要性。 

 

第五诫：当孝敬父母。这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，以色列人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，要想几

代同堂，和睦相处，就需要尊重长辈，努力齐家。在神的眼中，父母的地位应受尊崇；人即

使觉得父母难相处，也要孝敬他们。 

 

第六诫：不可杀人。这条诫命强调了生命的神圣，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杀人就是不

尊重神。 

 

第七诫：不可奸淫。这条诫命强调婚姻的神圣，说明神很重视家庭的价值，任何破坏婚姻的

罪都被视为大罪。 

 

第八诫：不可偷盗。这条诫命是要求尊重他人的财产权，禁止用任何欺骗的方式或不正当的

手段来获取财物。任何不正当的方式或手段，如偷窃、欺诈、抢劫等等，均是被禁止的。 

 

第九诫：不可作假见证陷害邻舍。这条诫命强调个人名誉的神圣性质，说明神重视对付不公

正的问题。作假见证陷害人就是说谎。我们无论是处理个人事务，还是公开发言，都应当诚

实。无论在任何场合，对一件事讲得不清不楚，半真半假，或歪曲事实、捏造编假，都是

“作假见证”。神警告我们，信徒不可欺诈。 

 

第十诫：不可贪慕他人的房屋、妻子、仆婢、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东西。人的一切罪恶都是

从各种不当的欲念开始的，这其中包括贪欲，第十诫所禁止的正是这种欲念。使徒保罗在歌

罗西书中更是把贪婪和拜偶像的罪等同起来。 

 

神给以色列子民道德法典十诫。然而，神给的律法比道德法典还要多，包括其他部分的律

法，也就是处理社会问题的立法规定。神还给以色列子民有关祭坛，以及建造帐幕的命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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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未记详细说明了在帐幕中服事的规定。这些规定都包含在整个律法中。 

 

接下来，我们继续查考与分享出埃及记 20 章剩下的内容。 

 

出埃及记 20:18-19 记载：“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角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地站

立，对摩西说：‘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；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’” 

 

当以色列人看见雷轰和闪电，他们感到害怕，远远地离开山边。 

 

出埃及记 20:20 记载：“摩西对百姓说：‘不要惧怕；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

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’” 

 

律法呈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。神的律法是完美的，所要求的都是完美。如果你想靠着遵守律

法得救，你必须是一个完美的人。如果你不完美，你就无法靠着律法得救。感谢神，在神的

恩典下，神可以接纳和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、这样不完美的人。恩典显示我们的神是良善和

奇妙的。 

 

出埃及记 20:21-23 记载：“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；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耶和华对

摩西说：‘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：“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。你们不可做什么

神像与我相配，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。” 

 

神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向以色列民显现？因为这很重要。我认为，神要他们牢牢地记住神

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要知道他们在埃及长大的地方到处都是偶像，他们以前拜偶像，现在

还在拜偶像。他们敬拜的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。神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如此靠近这些人。 

 

神先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，接着，神颁布祭坛的规定。祭坛是献祭用的。旧约的祭坛让我们

想起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流出的宝血。在帐幕还没有做好前，祭坛就已经先建立了。显然以

色列民不论到什么地方去，都会筑起像这样的祭坛。 

 

出埃及记 20:24 记载神说：“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凡记下我

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” 

 

这里没有提到在祭坛上要献的祭。平安祭告诉我们，人需要透过献祭，调整与神之间的关

系，这让我们想到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，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。祭坛是用土筑

成的，在祭坛上以色列人献上燔祭和平安祭。后面我们还会看到，神命令以色列人献上除罪

祭。 

 

出埃及记 20:25 记载神说：“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一动家

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” 

 

这节经文中有一个重要的教训。神要以色列民用石头筑一座没有雕刻过的、平的祭坛。雕刻

师多半想要使祭坛看起来美观又吸引人。可是工具在石头上一动，祭坛就污染了。神不喜欢

这样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也过度强调要“装饰”，已经到了一种过分的地步，觉得和敬拜有关

的每一件事都要作得最好。我们要轻松的音乐、柔和的灯光、好看的颜色。我们要求讲道要

低声细语，又要有气派，用词要尽量华丽花俏。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自由主义掏空了我

们的教会。要求敬拜的地方要吸引人并没有错，也可以喜欢柔和的灯光、动人的音乐，和华

丽的词藻。但是，当任何这些事情模糊了十字架的信息，使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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赎恩典失去焦距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罪了神。神不喜欢这样。 

 

当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，他发现哥林多人相当理性。许多和异教有关的异教祭司想要认同

哥林多人所犯的罪。当保罗一到，这些看起来像哲学家的人，想要和他争辩、讨论，好显出

有智慧的样子。这些哥林多人从各地涌来。保罗在雅典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在哥林多前书

2:2，保罗说：“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

架。”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“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”这一句从信息中删去，无论教堂的

尖塔盖得多高，教堂的钟声敲得有多响，圣殿有多美，音乐有多么柔和，或传道人多么有学

问，这都不是教会，就神的观点来看，教会已经被污染了。 

 

出埃及记 20:26 记载神说：“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” 

 

许多人想要建造美观的祭坛阶梯，他们认为这样比较方便。当时的男人穿一种裙子，当他走

阶梯的时候，必须把裙子拉起来，这时他就会裸露自己的身体。神说：“我不想要看到你裸

露出来的身体。”这说明神不使用人的肉体。如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来自肉体，神就不

喜悦，也不会使用我们。神不要人用肉体来完成神的事工，我们需要防备这类的事。有些人

只关注传道人的外貌有多帅气吸引，口才有多雄辩，却完全不留意传道人努力所要传讲的关

乎耶稣的福音信息，这是令人担心的。对很多传道人而言，他们并不喜欢别人说：“这个传

道人讲得很好”。他们想要的只是传讲救主耶稣，当人们听完以后，希望他们说：“耶稣真

棒！” 

 

一位牧师曾经分享，有一次，在他讲道后，大家都走了，只有一个从乡下来的小男孩留下

来，他在等牧师，看起来很胆小。终于他含着眼泪走过来，握住牧师的手说：“我不知道耶

稣是这么好。”他还有话想说，但是情绪太激动，说不出口；于是他转身离开，走出教堂。

牧师看着那个小男孩走过棉花田，心里想：“神啊，让我就这样传福音，让人知道耶稣有多

么美好。”不论是台上的讲道，还是教会的事工，或者任何的服事，我们都不应该靠我们的

肉体去做。我们需要传讲耶稣基督并祂的十字架。 

 

出埃及记 21 章记载的是社会律例。在当时，这部分的律法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埃

及一直都是奴隶的身分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1-2 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：你若买希伯来

人作奴仆，他必服事你六年；第七年他可以自由，白白地出去。” 

 

这两节经文清楚地说明，以色列人不能永远让自己的弟兄成为奴隶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3-6 记载神说：“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；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

去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

倘或奴仆明说：‘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。’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

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事主人。” 

 

这条律法声明，如果一个男子是奴隶，六年过后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地离去。如果他在来到

主人家之前已经结婚了，他可以带着他的妻子跟他离去。如果他在做奴隶的时候结婚，娶了

一个也是奴隶的女子，在六年结束时，他可以自由地离去，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女仍属于主人

所有。他可以恢复自由之身，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却不能。可是如果他爱他的妻子儿女和主

人，决定要留下来，他的主人要用一个锥子穿他的耳朵，象征他会永远服事他的主人。这让

我想到了主耶稣基督的一幅美丽图画，祂降世成为人的样式。我们都是罪的奴仆，耶稣本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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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自由离去，祂可以回到天上，回到神的地位，不需要穿越死亡的门。耶稣不需要死在十

字架上，但是祂甘愿降世成为人的样式。腓立比书 2:8 说：“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

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” 

 

诗篇 40:6-8 说：“祭物和礼物，你不喜悦；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

那时我说：看哪，我来了！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；

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”这些经文是指耶稣基督，因为希伯来书 10:5-9 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世，

诗篇的话就应验了：“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：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；

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：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

旨意行；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：‘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，是你不愿意

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（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）’；后又说：‘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’；可见

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”基督选择不丢下我们自己离去。祂本来可以一走了

之，不须受死，但是祂说：“我爱我的新妇，我爱世人。”所以耶稣愿意顺服，以至于死，甚

至死在十字架上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12 记载：“打人以致打死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” 

 

这节经文是死刑的基础。有些人认为“不可杀人”指的是政府没有权利执行死刑，但神却命

令以色列国要处死杀人犯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13 记载：“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

可以往那里逃跑。” 

 

在巴勒斯坦总共有六个逃城。这些逃城设立在交通方便的地方，谋杀的嫌犯可以去避难，但

是他要一直呆在逃城，直到官司结束为止。以后我们会谈论更多有关逃城的事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14 记载：“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

他治死。” 

 

如果一个人犯了预谋的杀人罪，这人就要被处死。如果一个人是因自卫杀人，不是预谋，他

就不该被处死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15 记载：“打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” 

 

打父母是严重的忤逆之罪，因为否认自己生命的源头，攻击神在家庭中所设立的权威，是重

罪，所以要判处死刑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16 记载：“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他治死。” 

 

这是十诫中的第八诫“不可偷窃”的具体条文。拐带并贩卖人口，这是剥夺一个人的身分认

同，断绝他与家庭的关系，比偷窃财产、侵占土地还要更加严重，因此这类行为是重罪，是

要判处死刑的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17-19 记载：“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或是拳

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于死，不过躺卧在床，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；但要

将他耽误的工夫用钱赔补，并要将他全然医好。” 

 

换句话说，伤人的要负责赔偿伤者，用钱赔他的时间和医疗费用。上面的律法，和其他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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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都是进应许之地的基础，一个文明的国家必须建立在律法和秩序的基础上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20-23 记载：“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，立时死在他的手下，他必要受刑。若

过一两天才死，就可以不受刑，因为是用钱买的。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孕的妇人，甚至坠

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她的，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，受罚。若有

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，” 

 

奴隶虽然是主人的“财产”，但主人也无权故意将其打死。主人若将奴仆当场打死的，是要

受刑罚的。奴隶若是被打后残喘了几天才死的，这表明主人只是有心惩戒，并无杀人的意

思，可以算作是误杀而免于刑罚，因为奴隶死亡对于主人来说，是很大的金钱损失，这损失

已足以作为惩罚和教训。 

 

怀孕的妇人，在男人打架时意外受到牵连的，如果只是造成流产或小产，便可得到赔偿金

钱；但如果除此以外，还造成孕妇其他伤害，甚至死亡的，伤害孕妇的一方则要偿命。 

 

出埃及记 21:24-25 记载：“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

伤，以打还打。” 

 

这两节经文说明了律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。严格执行法律，社会才有纪律和秩序，也才

能保障人民生活和财产的安全。 

 

这段经文只是作为法官断案判决的原则，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准则，也不是同意打击报复。这

种作恶受惩，只是为了避免人使用残酷而野蛮的方式来互相报复。在马太福音 5:38-48，主

耶稣以这个原则教导人不要报复，甚至要爱仇敌。 

 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

明白的地方，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

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。 

 
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愿神赐福与你！ 


